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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偏遠地區學校教育資源中心設置及組織運作
要點 

一、 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以下簡

稱本條例）所定事項，提供學生適當教育措施，依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

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以下簡稱運作辦法)第十條及教育部補助偏遠

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規定，設置任務編組性質之偏

遠地區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區域中心），推動彰化縣(以下簡稱本縣)

偏遠地區學校整體發展相關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 區域中心任務如下： 

（一）協調所轄偏遠地區學校所需人力，統合規劃學校行政減量相關業務運

作（如合聘教師、教師跨校備課、跨校運動會、跨校戶外教學活動等）。 

（二）結合社區相關社政、家庭及民間單位，強化偏遠地區學校之家庭教育

功能，並建立學校與社區溝通的平台。 

（三）蒐集及分析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學習及適應問題(含裁併校學生)，並提

示相關因應機制。 

（四）強化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永續教育，回應 SDGS永續發展願景，讓

本縣偏鄉教育永續共榮。 

三、 區域中心人員配置如下： 

（一）召集人：一人，由本府就具校長、專業工作人員或學者專家資格聘兼

之，統籌計畫規劃與執行。 

（二）副召集人：二人，由本府就具校長或專業工作人員資格聘兼之，襄助

召集人計畫規劃與執行。 

（三）諮詢人員：一人至三人，由本府該編制內正式教師聘兼之。 

（四）專業工作人員：一至三人。由本府遴選專家學者或相關專業人員之編

制內正式教師擔任。 

（五）工作人員：一至三人。 

召集人、副召集人、諮詢人員及專業工作人員之任期為一年，任期屆滿

前，經本府考核通過者，得續聘兼之；前項人員於聘任期間有工作不力或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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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相關法規之不適任情形者，由本府得終止聘任，不受聘期之限制。 

四、 區域中心專業工作人員之資格、人數、遴選程序，依本府公告之簡章辦理。

遴選方式如下： 

（一）由本府邀集以下類別人員組成遴選小組公開遴選： 

1.本府教育處代表。 

2.學者專家。 

3.具課程專業校長。 

4.具該領域專業/經驗教學人員。 

（二）專業工作人員應具下列各項條件： 

1.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編制內正式教師。 

2.具該領域專業/經驗或課程教學專長者。 

區域中心得視業務需要徵選工作人員或由召集人指定學校人員兼任。 

五、 區域中心應每月定期召開工作會議，以了解工作進度，並適時調整執行方

式。 

    區域中心應擬訂學年度工作計畫，至遲於補助計畫申請期程開始前一個

月內報本府審查；執行成果，於學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報本府審核。 

六、 經遴選通過之教師，得以下列方式擔任專業工作人員： 

（一）減授部分基本授課節數，支援中心事務。 

（二）減授全部基本授課節數，支援中心事務。 

 擔任區域中心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專業工作人員，其權益依運作辦法第

十五條規定辦理。區域中心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得支領兼職費。但教師以商借

或借調方式擔任者，不得支領兼職費。 

七、 區域中心人員考核及獎勵如下： 

（一）教師擔任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專業工作人員者： 

1.由本府訂定考核指標，組成考核小组，並就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專業

工作人員之任務及服務時間，依其計畫推動、專業知能、課程發展及

教師專業培訓等面向，分別考核。 

2.受考核之副召集人及專業工作人員於自評後，各區域中心召集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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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再由考核小組參考召集人初評情形，予以複評；受考核之召集人

於自評後，逕送考核小組參考予以評核。 

3.本府依考核情形，辦理下列事項： 

（1）分數九十分(含)以上：記功一次(人數上限為當學年度偏遠地區

學校教育資源中心成員總人數百分之二十，如未滿一人以一人

計，其餘人員記嘉獎二次)，續聘。 

（2）分數八十五分至八十九分：記嘉獎二次(人數上限為當學年度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資源中心成員總人數百分之三十，其餘人員記嘉

獎一次)，續聘。 

（3）分數八十分至八十四分：記嘉獎一次，得予續聘。 

（4）分數未達八十分：不予敘獎，不予續聘。 

（二）教師擔任工作人員者： 

1.由區域中心召集人視工作人員之職責，就其專業知能、溝通協調、工

作效率與品質等面向訂定考核指標，予以考核。 

2.受考核者自評後，由區域中心召集人考核。 

（三）擔任諮詢人員、召集人者，由本府視區域中心成效考核之。 

專業工作人員以外之區域中心人員，其參與區域中心運作，服務績效優

良者得優予敘獎。 

八、 區域中心應配合本府依據運作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組成管理督導小

組，安排出席其會議並報告運作情形。 

九、 區域中心應鼓勵專業工作人員參加本府辦理之增能研習，以提升專業知

能。 

十、 區域中心辦公及活動處所，由本府指定設置。 

 


